單層玻璃隔間與系統門組（木門扇）技術規範彙整
（本土企業客戶辦公室的玻璃隔間使用木門扇的招標規範）
一、 系統架構與升級擴充性
1. 鋁框預留設計：系統鋁框須預先設計並保留第二層玻璃之安裝結構。
2. 無損升級能力：未來由單層玻璃升級為雙層時，無需拆除原主結構，僅需更換相關蓋板即可完成，且不得影響既有系統之穩定性與安全。
3. 門框規格要求：門框整體深度不得小於 105 mm，且門框止口（Door Jamb）須設於靠外側位置（不得置中），以相容 40 mm 至 70 mm 之不同厚度門片。
4. 五金相容性：須採用上下軸心鉸鏈，並具備足夠承重力，以確保未來更換為雙層隔音玻璃門扇時，不留工具痕跡且不破壞原門框。
5. 氣密加強：門框與門扇周邊需配置**雙層式膠條（Feather Seal）**以確氣密與隔音表現。
6. 設備帶（Service Belt）維護與聲學要求：玻璃隔間系統需包含**「可快拆式」設備帶**。其面板或結構須具備免特殊工具即可快速拆裝之功能，以利設備帶上之「會議預約系統」或相關電子設備進行簡易維修與線路調整。
7. 聲學性能填充：設備帶內部空間須內置隔音棉（聲學填充材料），以防止設備帶內部空腔產生共振或成為聲音傳遞之弱點，確保整體隔音牆面之聲學完整性。
二、 隔音性能與認證要求
1. 國際認證標章：所有隔音測試報告須由具備 ilac-MRA 認證標章之第三方聲學實驗室出具。
2. 玻璃隔間性能：系統於「雙層玻璃配置」下，隔音性能須達 STC40dB或RW 40dB 以上。
3. 系統門組性能：系統於「雙層玻璃隔音門」配置下，隔音性能須達 STC38或RW 38dB 以上。
三、 投標文件特別聲明（必備檢附）
· 「以未來升級標準」作為審標依據：
· 本案現階段雖採用「單層玻璃」與「木門片」配置，但投標者仍須檢附上述「雙層玻璃」與「雙層玻璃隔音門」之實驗室測試報告，投標者須以此報告證明其系統具備升級後符合 **STC40或RW 40dB（隔間）**及 **STC38dB 或RW38dB（門組）**規範要求之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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